
办不成外牌要退余款 车却贵了2000元
晟吉：预计总价含上牌利润，不多收钱要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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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
结算单上 车价比合同价贵 2000 元

去年11月14日，刁先生与晟吉签署了
一份汽车销售代购合同。合同中显示刁先
生购买的雪佛兰新赛欧售价为5.38万元，
预计总价为6.5万元（ 不含牌照费）。

根据刁先生的说法，当初接待他的销
售顾问、也是合同签字人之一的石先生曾
表示虽合同中写明不包含牌照费，但他承
诺6.5万元总价内包含牌照费并赠送全车
贴膜。可如今石先生已不在晟吉办公，晟
吉要求严格按照合同执行，因此口头承诺
变得“ 死无对证”。

刁先生回忆道，去年12月中旬他按合
同支付钱款后，晟吉表示可以帮助他代办
黑龙江牌照。“ 他们说黑龙江牌照只要
3000元左右，比其他省份的更便宜，所以
我就答应了。”刁先生说。

不过去年年底时刁先生被晟吉告知
无法为他代办黑龙江牌照，但可以转为四
川牌照，只是需要多支付1000元牌照费。
刁先生拒绝晟吉再次为其代办牌照。同
时，他要求晟吉退还6.5万元中部分未产生
实际效用的费用。

但当刁先生1月16日看到晟吉销售主
管徐先生给予的结算单却发现，购车价格

竟然是5.58万而非5.38万。“ 不是说按合同
严格执行吗？这2000元差价算怎么回事？”
刁先生对此不解。

经销商：
不代办牌照 按合同价出售要亏钱

记者从晟吉销售主管徐先生处了解
到，晟吉作为汽车代购商的作用类似于中
介：他们并非只卖雪佛兰一家的车，能以
更为优惠的价格从各个4S店拿车，以低价
来吸引用户，再从其他项目赚取利润。

徐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总价
中包含了上牌的利润，但刁先生却有着自
己的不解，合同中写明预计总价不包含牌
照费，那上牌的利润从何而来。

面对刁先生的质疑，徐先生解释称：
“ 这辆雪佛兰新赛欧的进价是5.58万，合

同上的预计总价6.5万元里包含有上牌时
的利润，这些利润是可以补偿我们低价卖
车给用户所产生的2000元差额。但是如今
客户不要我们代办牌照了，说明用户违
约，那么这些利润就没有了，按5.38万元算
的话我们就要亏钱，所以在结算退款金额
时车价费会注明5.58万。”

但对于徐先生的解释，刁先生啼笑皆
非：“ 合同写明不含牌照费，却硬说包含上牌
的利润，难道在晟吉的理念是一定要赚钱？”

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 张先生在58同
城网上购买二手苹果手机，原以为2500元
很划算，结果付了25000元还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并险些再付50000元。至今，张先
生仍未要回那25000元。

今年年初，张先生在58同城上看到
一个帖子，愿以2680元转让一部16G的
iphone 4s 苹 果 手 机 ，“ 港 版 正 品 发 票 ，
原 装 主 配 ，无 拆 无 修 ，去 年 11 月 购 买 ，
99.99%新。”

看到此信息，张先生随即与发帖人
联系。对方给了他一个网站：www.taizi-

wliu.com（ 太子物流国际有限公司），说
是由第三方担保后交易更放心，网页上
有客服和多个银行账号。至此，张先生相
信了。

在与对方一番讨价还价后，最终价格
定为2500元。随后，张先生按对方的说法
进行操作。他通过建设银行网站进行转
账，但由于自己操作失误，不小心多按了
一个零，2500元变成了25000元。

张先生说，他立即拨打网站客服电
话，要求退还多余款项，对方却要他再打
50000元，才可以激活一张卡进行退款，否

则，就查不出已转账款项，张先生有些将
信将疑。

此时，对方又说他账户有风险，必须
快速把50000元转账过去，在他犹豫时，对
方又称，如果不这样，他的银行资金都将
面临风险。想起警方以前提示有关“ 银行
账户风险”诈骗信息，张先生怀疑自己被
骗。当他再与对方联系时，对方没有任何
回复。

张先生说，他已拨打110报案，警方已
受理此案，目前，他没有收到苹果手机，也
没有要回那25000元。

市民刁先生近
日向与本报合作的
新浪上海维权频道

（ @ 上 海 维 权 投
诉）反映称，上海
晟吉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 晟吉”）为 其
代办黑龙江省牌照
不成后，他要求该
公司退还购车余款
时，被告知裸车价
竟从5.38万元升至
5.58万元。晟吉销
售主管徐先生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称，
因之前刁先生愿意
让公司代办牌照故
售车时价格比较便
宜，但现在不办了，
不 多 收 这 2000 元
就要亏钱。
本报记者 俞韡岭

网上发帖低价转让iphone 4s
谁知却是诈骗陷阱

上海盛联律师事务所徐游律师对晟
吉销售主管徐先生的“ 用户违约论”表示
质疑。

“ 如果双方说法均属实，说明代购商
和消费者间就代办黑龙江牌照一事达成
了约定。代购商相比消费者，对可能出现
的不利情况应有更明确的预见，事后以
加钱办其他省份牌照为由对消费者并不
公平，而代购商将消费者拒绝上四川牌
照视为违约更是没有理由，如果要这样
说的话应当在预计总价6.5万元下方作备
注来制约。”

徐律师进一步表示，经营行为本身
具有风险性，商家将不亏本的理念转嫁
给消费者是不合理的，因此消费者可以
主张代购商多退2000元。“ 因为如按照代
购商的逻辑，消费者苦等两个多月也是
有经济损失，而且消费者有理由怀疑代
购商甚至可以以低于5.38万元的价拿下
这款车。”

消费者拒绝接受差额
有其合理性

刁先生购车合同上显示车价5.38万元，但退款单上却是5.58万元。 本报记者 俞韡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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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身未成退款后

索要明细清单无果

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 施小姐抱着美
好愿望前往五角场伦特微国际体重管理
中心（ 以下简称“ 伦特微”）瘦身，结果却
未能如愿，要求退款时，被“ 打闷包”。1月
26日，本报“ 老罗帮你忙”互动维权热线
记者现场采访时，店内有关负责人承认了

“ 打闷包”的情况，但如何善后处理还不
得而知。律师指出，《 伦特微合同书》中部
分条款涉嫌“ 霸王”条款。

瘦身不成要求退款
却得不到明细清单

施小姐说，看到伦特微国际体重管理
中心的招牌，为进一步使自己身材更为漂
亮，就于2011年9月前去瘦身，第一次就交
了9000元。虽然瘦身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她还是接受店内工作人员的建议，陆续购
买了一些项目，至去年3月，所购买项目费
用累计达5万多元。

但她不久后仍发现瘦身效果并不如
意，而且，店内原负责人离职后，新来工作
人员的服务也令她不满。她就要求退款。
经过交涉，对方虽然同意了，但所退款项
只有1.5万余元，与她计算后的退款预期值
相差较大。她要求对方出具退款清单，对
方则坚持不给。

日前，记者现场采访时，看到施小姐
出具的《 伦特微合同书》上，她所购买的
瘦身项目包括10次个人护理（ 900元/
次）、10次水肿护理（ 1050元/次）、5次紧
肤美体精华护理（ 1050元/次）、30次排毒
护理（ 780元/次）等，总费达5万多元。

但是，施小姐拿不出哪些项目已消费
的凭证。施小姐说，每次消费时，她都索要
消费凭证，但店方都不愿出具，她自己计
算下来，扣除已消费项目，店方至少应该
退还她3万元。

“ 伦特微”相关合同
退款需扣除 30%

在店内，“ 伦特微” 现场有关负责人
承认，原受理施小姐业务的负责人已离
职，施小姐索要退款时，店方也给了，但没
有给出消费清单和退费明细表。记者欲就
此事进一步采访时，店方负责人要记者与
有关法务人员沟通，并称将马上联系法务
人员，法务人员会主动与记者联系。

但是，记者并没有接到“ 伦特微”法
务人员的主动联系，记者后来联系有关法
务人员时，对方说还不知道施小姐就退费
与“ 伦特微”发生纠纷一事，而一般情况
下，店方与顾客退费时，由他们自行处理，
不会与法务人员联系。

记者注意到，《 伦特微合同书》 为一
份格式合同，合同上关于顾客与店方解除
合同的约定有这么内容：解除合同后，顾
客原来消费的项目，按原价计算，余额需
由“ 伦特微”扣除30%后才能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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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部分内容涉嫌“ 霸王”

上海申骏律师事务所赵星海律师指出，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商家应该
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即使解除有关消费
合同，也应该将消费情况明明白白计算，而
不应该“ 打闷包”。据此，赵星海律师认为，如
果《 伦特微合同书》为格式合同，其中关于解
除合同时消费者应该承担的责任条款，过份加
重了消费者的义务，有“ 霸王条款”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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